《聊城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

政策解读

近日，聊城市修订出台了《聊城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，现将相关重点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政策背景

2014年我市印发的《聊城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聊办发〔2014〕12号）已施行11年，随着形势变化，该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逐渐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挑战：一是新修订出台的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等，对会议计划管理、会期规模、会议质效等事项提出新要求。二是原《办法》未对日益普遍的线上会议管理等作出规定，与当前工作实际不符。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，市财政局牵头对原《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
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
新《办法》共七章二十三条，主要涵盖会议管理、会议费开支范围及标准、会议费预算及执行、纪律要求等内容，主要修订完善了6方面内容：

（一）进一步细化会议分类。针对评审会、座谈会等小型会议数量多、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，在保持一、二、三类会议框架不变的基础上，将以会议形式组织且履行会议审批程序的小型专题会、研讨会、座谈会等，明确作为小型三类会议纳入统一管理。同时，明确要求小型三类会议参会人员一般不超过 50人，召开地点应优先选择单位内部会议室。

（二）实行会议审批计划管理。进一步强调会议审批程序,会议主办单位应当提前向会议审批机关提交书面申请，说明会议名称、开会理由、主要内容、所需经费及来源等。新增会议计划管理有关内容。明确各类会议应编制会议计划，履行审批程序，其中二类会议由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分别实行归口管理。因工作需要临时增开的会议，履行审批程序后纳入年度会议计划管理。

（三）进一步压缩会议规模。为深入落实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严格管控会议会期、数量、规模、人数等内容。其中，一类会议会期从严控制，安排分组讨论的二、三类会议不超过1天，不安排分组讨论的二、三类会议一般控制在半天以内。由分管负责同志召集部署的会议，一般不要求下级主要负责同志参会；以部门名义召开的会议，未经市委批准，不得要求下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参会。
（四）明确线上会议相关要求。为有效提升会议效率、降低运行成本，进一步规范线上会议形式，线上会议应优先选择现有已建成的单位内部电视电话会议系统、视频会议系统或党政专用电视会议系统。线上会议主会场与分会场参会人数合计，原则上不得超过相应会议类别参会人数上限。
（五）严格费用开支范围及标准。为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线下会议维持现有开支范围及综合定额标准不变。其中一类会议450元/人/天、二类会议400元/人/天、三类会议350元/人/天。综合定额中未实际发生的项目不得列支、不参与调剂。线上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线路费、电视电话会议通话费、技术服务费等，需凭合法票据在单位年度会议费预算内据实列支。

（六）进一步严肃纪律要求。一是厉行勤俭节约。会场一律不摆放花草，不制作背景板，不搞豪华布置，不摆放香烟、干果水果。二是严禁费用转嫁。会议费由会议召开单位承担，不得向参会人员、下属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县（市、区）转嫁或者摊派。三是严格履行保密责任。各单位应加强涉密会议安全和保密管理，强化网络安全防护，抓实人员保密教育，加大监督力度，定期开展设备和场所保密检查，切实做好安全保障。

